澎湖縣虎井國小108學年度校園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」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
(1)行政院106年7月21日院臺法字第1060181586號函頒「新世
   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」。
    (2)教育部106 年12 月29 日臺教學（五）字第1060187278B號
       令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。
     (3)教育部106年12月29日臺教學(五)字第1060187035B號令訂定
        發布「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要點」
    (4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1月1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       1070005844號函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計畫
2、 目的：
為有效防制學生藥物濫用，將以學生為中心、以學校為基礎，藉由共通的處理原則、共用的專業人力資源及共享的輔導介入活動與措施，由本府端召開專案研商會議，與本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各分組相互協調合作、教育部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本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提供支援，運用專業團隊合作模式投注於高關懷學生的關懷與輔導工作。
三、執行作為：
一．全面教育宣導：
(一)、 加強學生「認識藥物」、「防制濫用藥物」、「認識煙害」及「預防愛滋病」等相關  課程之教學，並對酗酒、嚼食檳榔之害處，廣為宣教
(二)、 轉發之「防制濫用藥物、拒煙、預防愛滋病」等教育宣傳資料，做為隨機教育題材。
(三)、 整媒體報導吸毒案例成冊，提供老師、家長及學生對毒品之知能。
(四)、 辦理各項宣教活動：如書法、繪畫等活動或競賽，以提高宣教效果。
(五)、 每年定期做「藥物濫用防制宣導」、「愛滋病防治宣導」，除辦理相關宣教及競賽活動外，並不定期抽測對毒品危害認知程度。
(六)、 加強蒐集：吸毒、吸菸、愛滋病暨拒酗酒、拒嚼檳榔有關實例，利用週會、班會等時機，以二、三分鐘時間實施隨機教學，以增加教育功效。
(七)、 配合校外會實施反毒法律講演，以加強學生對煙毒法律之認識。
二．有效徹底清查：
(一)、 觀察：本校所有教師、訓輔人員，應主動連繫學生家長，經常關心學生之上課情形，生活作息及作為，從觀查中發現其精神行為是否異常，有無濫用藥物或吸毒情事之徵候，以便    及早預防與輔導處理。
(二)、 訪談：透過導師、認輔教師、訓輔人員對學生做深度晤談，提供同儕是否有接觸毒品之訊息。
(三)、 違禁品之檢查。
三．實施尿液篩檢：
(一)、 每月定期由健康中心辦理尿液篩檢。
(二)、 發現有疑似接觸安非他命、海洛因學生、為清除疑慮，可先自行以簡易劑檢測，檢驗時應注意技巧，顧及學生自尊，如發現疑似情形可向校外會報備後，將其尿液送至承檢單位檢驗，或由校外會安排到校篩檢。
四．追蹤輔導戒除：
(一)、 凡經承檢單位尿液篩檢複驗確認，由訓導處組成春暉小組加以輔導戒除。
(二)、 學校對於春暉小組輔導中之個案，若須轉介輔導，如須治療或諮商者，由輔導室協調相關勒戒單位建立轉介輔導。
(三)、 學校對於春暉小組輔導中之個案依輔導流程，隨時觀察其行為，訪談與家長連繫，並將個案動態記載於資料內。
五．一般規定：
(一)、各導師、訓輔人員需習得學生接觸安非他命或海洛因毒品的徵候常識，儘早發現學生困擾，協助學生免受毒害。
(二)、各級任老師需作隨機教育，宣導有關濫用藥物、安非他命、嗎啡、海洛因等，吸菸、酗酒、檳榔等危害，培養學生健康心理，使人人皆能設防，遠離危害。
(三)、「春暉專案」推動小組須不定期召開研討會議，研討防制學生濫用藥物，消除菸害，預防愛滋病等宣教執行事宜，與春暉小組輔導成果，作成紀錄備查。
(四)、對尿液篩檢工作，需全力配合，使篩檢工作順利執行。
(五)、加強認輔工作，對虞犯學生實施追蹤輔導。
六．本校「春暉專案」推動小組人員編組職掌表如附表。
七．本計畫承校長核可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增修訂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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